【19】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及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3、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企业登记前置许可项目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规定公司变更股东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目录”规定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4、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

5、股东向其他股东转让全部股权的，提交股东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交割证明。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提交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文件；其他股东接到通知三十日未答复的，提交拟转让股东就转让事宜发给其他股东的书面通知；股东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交割证明；新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划转股权的，应当提交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无须提交股东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交割证明和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文件；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划转国有资产相关股权的，提交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关于划转股权的文件，无须提交股东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交割证明。

6、《股东（发起人）出资情况》。

7、《联络员信息》（未备案的提交）。

8、《组织机构代码证》（已申领的提交，原证件遗失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刊登遗失公告的报纸报样；未申领的提交《申明》）。

9、《税务登记证》（已申领的提交，原证件遗失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刊登遗失公告的报纸报样；未申领的提交《申明》）。

10、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

1、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股东变更登记适用本规范。

2、可登录“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门户网站”(http://www.fjaic.gov.cn/)下载相关表格。

3、提交的申请书与其他申请材料应当使用A4型纸。

4、提交材料未注明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复印件的，应当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签署，或者由其指定的代表或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加盖公章或签字。

5、提交材料涉及签署的，未注明签署人的，自然人由本人签字；法人和其他组织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6、提交材料涉及提交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的，需提交身份证件正反两面的复印件。
